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家聲字第6號

聲  請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戴振文  

            謝宇森  

相  對  人  林宏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得主張限定繼承利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林宏修不得對於被繼承人林資原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

之利益。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下列繼承事件，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

轄：一、關於遺產清冊陳報事件。二、關於債權人聲請命繼

承人提出遺產清冊事件。三、關於拋棄繼承事件。四、關於

無人承認之繼承事件。五、關於保存遺產事件。六、關於指

定或另行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七、關於其他繼承事件」，

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

為被繼承人林資原(下稱被繼承人)之限定繼承人，其意圖詐

害聲請人，亦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故

依民法第1163條規定，聲請裁定命相對人不得享有限定繼承

之利益，此核屬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第7款所規定之

「關於其他繼承事件」，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繼承開始時

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轄。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於民國112

年6月7日死亡時，住所在臺中市，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

是本件應專屬於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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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繼承人生前向聲請人請領信用卡及申辦信用貸款使用，被

繼承人卻未依約繳款，致積欠聲請人共計新臺幣(下同)122,

603元及利息未清償，聲請人迭次催討未果。

　㈡嗣後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留有遺產，其中不動產

如附表一所示，而動產則未達2,000元。

　㈢然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即相對人與案外人林杉珊，渠等

依法繼承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然渠等即於112年7月3日就

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即協議均由相對人取得，

債務亦然。後續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即向鈞院開具被繼承

人遺產清冊(鈞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含聲請人債

權)，鈞院更於112年10月11日公示催告，使債權人可報明債

權，而上開財產清冊中已知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且

列有信用卡、借款欠款。

　㈣嗣聲請人業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民

事判決，兩造間確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相對人於上開判決

亦坦言被繼承人積欠聲請人款項。

　㈤然相對人既於112年7月間即知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如

上，竟陸續於113年4月12日、11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

日、113年8月1日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為處分，設定最高限

額抵押權、抵押權等。

　㈥嗣聲請人就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皆聲請強制執行，但附表編號

1、2不動產部分，縱使鑑價高達約1,000萬元許，但因相對

人設定諸多最高限額抵押權等，並無拍賣實益，更致眾多被

繼承人之債權人均無法受償。又附表一編號3、4部分亦經臺

東地方法院執行處鑑價，其鑑價價格亦不足以清償相對人所

設定之抵押權，該不動產亦會落在拍賣無實益之結果。

　㈦可知相對人之上開大量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等行為

明顯係為逃避聲請人追索且為避免不動產遭拍賣所為之惡意

處分，該當民法第1163條第3款之要件等語。

　㈧並聲明：相對人不得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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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提出何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

　㈠按「繼承人隱匿遺產情節重大，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

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

處分者，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民法

第1163條固有明文。惟所謂「隱匿遺產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

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債權人之權利而為處分遺產」，

非僅以繼承人有該等客觀事實存在為已足，尚須其明知被繼

承人有該遺產，且主觀上有隱匿遺產、虛偽記載之故意或詐

害債權人權利之意圖，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

第172號裁定參照)。是本院自應判斷相對人所為，是否其客

觀行為主觀意思，具有民法第1163條所規範行為要件，以作

為是否使相對人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利益。　

　㈡聲請人上開主張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

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

簡字第4號民事簡易判決暨確定證明書、本院112年度司繼字

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被繼承人遺產清冊、本院執行命

令、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等件為證，並有戶役政

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親等關聯(二親等)、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5

年3月2日中興地所四字第1150002097號函檢附土地申請書相

關資料、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15年2月26日豐地一字第11

50001665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關資料、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

所115年3月3日甲地一字第1150001384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

關資料、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

第1150001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

在卷可稽。依上開資料可知，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

後，所留遺產動產部份僅存款共計1,212元(計算式：114+63

+360+57+387+225+6)，顯然低於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122,60

3元，而不動產部份則如附表一所示。再者，相對人與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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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林杉珊本諸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地位，旋即於112年7月3日

達成遺產分割協議，被繼承人所遺產如附表一不動產均由相

對人所取得，且約定債務亦由相對人負擔，附表一不動產亦

經移轉為相對人單獨所有，亦有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

0001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在卷

可稽。甚且，於112年7月31日已開具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並

向本院陳報，經本院於112年10月11日以112年司繼字第3138

號陳報遺產清冊事件准予備查在案，並依法進行公示催告程

序，所開具遺產清冊內容，即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

亦有遺產清冊、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

可考，又聲請人另列相對人為被告，請求清償聲請人對被繼

承人上因信用卡、借款之債權，相對人亦同意聲請人請求，

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簡易判決可考。

由此可知，被繼承人遺產中之動產(存款)明顯不足以清償債

權人之債權，而債權人需仰賴遺產中之不動產始可能滿足其

債權等情，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向本院陳報被繼承人財產

清冊，使債權人可報明債權當時即已知悉無訛。

　㈢然而，相對人既然早於112年7月31日已然知悉被繼承人有包

含聲請人在內之諸多債務未清償，竟爾於113年4月12日、11

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日、113年8月1日，陸續將附表一

所示之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其中附表一編

號1、2之不動產經鑑價結果共計10,894,000元，有本院114

年4月12日中院漢113司執未字第197691號函暨附件可參，然

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實則經相對人陸續於113年4月12

日即有設定6,000,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16日設定70

0,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26日設定7,000,000元最高限

額抵押權，共計13,700,000元(計算式：6,000,000+700,000

+7,000,000)，有附表一編號1、2之土地、建物第一類謄本

可參。可知附表一編號1、2不動產上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

押權設定明顯逾越鑑定價格甚多，處分時間亦屬密集，更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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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2年7月31日聲請人申報被繼承人遺產清冊已知悉被繼承

人有諸多債務，需仰賴遺產中不動產部份清償情況，卻仍為

之。復斟酌附表一編號3、4之土地，經鑑定價格分別為1,50

8,000元、1,190,900元，共計2,698,900元(計算式：1,508,

000+1,190,900)，有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5年2月

11日東院若114司執助黃字第5號函可參，惟相對人就附表一

編號3、4土地即於113年4月12日設定500,000元普通抵押

權，又於113年8月1日設定3,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共

計3,500,000元(計算式：500,000+3,000,000)，有上開土地

一類謄本、臺東縣臺東市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

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所附資料可參。顯見附表一編號3、4

土地，亦有如上開聲請人申報遺產清冊後，設定高額普通抵

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顯逾上開土地價值，設定時間亦屬

密集，並且總體觀之，附表一不動產總價係13,592,900(計

算式：10,894,000+2,698,900)，而相對人相應對附表一不

動產設定之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額度共17,200,000

元(計算式：13,700,000+3,500,000)，上開抵押權設定額

度，顯高於附表一不動產價值，客觀上已令聲請人無從取

償，害及聲請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權，佐以相對人係知悉聲

請人債權在先，但後續卻密集時間內陸續設定上開普通抵押

權、最高限額抵押權等情有密集處分之情，主觀足認有詐害

債權人權利之意圖，依據民法第1163條第3款規定，相對人

即不得主張被繼承人有關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限定繼

承之利益。

　㈣準此，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主張相對人不得享有對被繼承

人限定繼承之利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請求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

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方星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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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與原本無誤。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

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財產內容 權利範圍或價值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

積：260.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2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號房屋

(臺中市○○區○○路000號)

權利範圍：1/3

3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

(面積：150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4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

(面積：119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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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家聲字第6號
聲  請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戴振文  
            謝宇森  
相  對  人  林宏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得主張限定繼承利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林宏修不得對於被繼承人林資原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之利益。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下列繼承事件，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轄：一、關於遺產清冊陳報事件。二、關於債權人聲請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事件。三、關於拋棄繼承事件。四、關於無人承認之繼承事件。五、關於保存遺產事件。六、關於指定或另行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七、關於其他繼承事件」，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被繼承人林資原(下稱被繼承人)之限定繼承人，其意圖詐害聲請人，亦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故依民法第1163條規定，聲請裁定命相對人不得享有限定繼承之利益，此核屬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第7款所規定之「關於其他繼承事件」，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轄。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於民國112年6月7日死亡時，住所在臺中市，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是本件應專屬於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繼承人生前向聲請人請領信用卡及申辦信用貸款使用，被繼承人卻未依約繳款，致積欠聲請人共計新臺幣(下同)122,603元及利息未清償，聲請人迭次催討未果。
　㈡嗣後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留有遺產，其中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而動產則未達2,000元。
　㈢然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即相對人與案外人林杉珊，渠等依法繼承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然渠等即於112年7月3日就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即協議均由相對人取得，債務亦然。後續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即向鈞院開具被繼承人遺產清冊(鈞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含聲請人債權)，鈞院更於112年10月11日公示催告，使債權人可報明債權，而上開財產清冊中已知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且列有信用卡、借款欠款。
　㈣嗣聲請人業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民事判決，兩造間確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相對人於上開判決亦坦言被繼承人積欠聲請人款項。
　㈤然相對人既於112年7月間即知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如上，竟陸續於113年4月12日、11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日、113年8月1日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為處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等。
　㈥嗣聲請人就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皆聲請強制執行，但附表編號1、2不動產部分，縱使鑑價高達約1,000萬元許，但因相對人設定諸多最高限額抵押權等，並無拍賣實益，更致眾多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均無法受償。又附表一編號3、4部分亦經臺東地方法院執行處鑑價，其鑑價價格亦不足以清償相對人所設定之抵押權，該不動產亦會落在拍賣無實益之結果。
　㈦可知相對人之上開大量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等行為明顯係為逃避聲請人追索且為避免不動產遭拍賣所為之惡意處分，該當民法第1163條第3款之要件等語。
　㈧並聲明：相對人不得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之利益。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提出何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
　㈠按「繼承人隱匿遺產情節重大，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者，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民法第1163條固有明文。惟所謂「隱匿遺產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債權人之權利而為處分遺產」，非僅以繼承人有該等客觀事實存在為已足，尚須其明知被繼承人有該遺產，且主觀上有隱匿遺產、虛偽記載之故意或詐害債權人權利之意圖，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第172號裁定參照)。是本院自應判斷相對人所為，是否其客觀行為主觀意思，具有民法第1163條所規範行為要件，以作為是否使相對人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利益。　
　㈡聲請人上開主張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民事簡易判決暨確定證明書、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被繼承人遺產清冊、本院執行命令、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等件為證，並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親等關聯(二親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2日中興地所四字第1150002097號函檢附土地申請書相關資料、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15年2月26日豐地一字第1150001665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關資料、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3日甲地一字第1150001384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關資料、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在卷可稽。依上開資料可知，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後，所留遺產動產部份僅存款共計1,212元(計算式：114+63+360+57+387+225+6)，顯然低於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122,603元，而不動產部份則如附表一所示。再者，相對人與案外人林杉珊本諸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地位，旋即於112年7月3日達成遺產分割協議，被繼承人所遺產如附表一不動產均由相對人所取得，且約定債務亦由相對人負擔，附表一不動產亦經移轉為相對人單獨所有，亦有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在卷可稽。甚且，於112年7月31日已開具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並向本院陳報，經本院於112年10月11日以112年司繼字第3138號陳報遺產清冊事件准予備查在案，並依法進行公示催告程序，所開具遺產清冊內容，即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亦有遺產清冊、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可考，又聲請人另列相對人為被告，請求清償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上因信用卡、借款之債權，相對人亦同意聲請人請求，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簡易判決可考。由此可知，被繼承人遺產中之動產(存款)明顯不足以清償債權人之債權，而債權人需仰賴遺產中之不動產始可能滿足其債權等情，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向本院陳報被繼承人財產清冊，使債權人可報明債權當時即已知悉無訛。
　㈢然而，相對人既然早於112年7月31日已然知悉被繼承人有包含聲請人在內之諸多債務未清償，竟爾於113年4月12日、11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日、113年8月1日，陸續將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其中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經鑑價結果共計10,894,000元，有本院114年4月12日中院漢113司執未字第197691號函暨附件可參，然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實則經相對人陸續於113年4月12日即有設定6,000,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16日設定700,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26日設定7,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13,700,000元(計算式：6,000,000+700,000+7,000,000)，有附表一編號1、2之土地、建物第一類謄本可參。可知附表一編號1、2不動產上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明顯逾越鑑定價格甚多，處分時間亦屬密集，更係在112年7月31日聲請人申報被繼承人遺產清冊已知悉被繼承人有諸多債務，需仰賴遺產中不動產部份清償情況，卻仍為之。復斟酌附表一編號3、4之土地，經鑑定價格分別為1,508,000元、1,190,900元，共計2,698,900元(計算式：1,508,000+1,190,900)，有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5年2月11日東院若114司執助黃字第5號函可參，惟相對人就附表一編號3、4土地即於113年4月12日設定500,000元普通抵押權，又於113年8月1日設定3,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3,500,000元(計算式：500,000+3,000,000)，有上開土地一類謄本、臺東縣臺東市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所附資料可參。顯見附表一編號3、4土地，亦有如上開聲請人申報遺產清冊後，設定高額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顯逾上開土地價值，設定時間亦屬密集，並且總體觀之，附表一不動產總價係13,592,900(計算式：10,894,000+2,698,900)，而相對人相應對附表一不動產設定之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額度共17,200,000元(計算式：13,700,000+3,500,000)，上開抵押權設定額度，顯高於附表一不動產價值，客觀上已令聲請人無從取償，害及聲請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權，佐以相對人係知悉聲請人債權在先，但後續卻密集時間內陸續設定上開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等情有密集處分之情，主觀足認有詐害債權人權利之意圖，依據民法第1163條第3款規定，相對人即不得主張被繼承人有關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限定繼承之利益。
　㈣準此，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主張相對人不得享有對被繼承人限定繼承之利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請求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方星淵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誤。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財產內容

		權利範圍或價值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60.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2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號房屋(臺中市○○區○○路000號)

		權利範圍：1/3

		




		3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面積：150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4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面積：119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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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家聲字第6號

聲  請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戴振文  

            謝宇森  

相  對  人  林宏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得主張限定繼承利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林宏修不得對於被繼承人林資原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

    之利益。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下列繼承事件，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

    轄：一、關於遺產清冊陳報事件。二、關於債權人聲請命繼

    承人提出遺產清冊事件。三、關於拋棄繼承事件。四、關於

    無人承認之繼承事件。五、關於保存遺產事件。六、關於指

    定或另行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七、關於其他繼承事件」，

    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

    為被繼承人林資原(下稱被繼承人)之限定繼承人，其意圖詐

    害聲請人，亦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故

    依民法第1163條規定，聲請裁定命相對人不得享有限定繼承

    之利益，此核屬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第7款所規定之「

    關於其他繼承事件」，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繼承開始時被

    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轄。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於民國112年6

    月7日死亡時，住所在臺中市，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是

    本件應專屬於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繼承人生前向聲請人請領信用卡及申辦信用貸款使用，被

    繼承人卻未依約繳款，致積欠聲請人共計新臺幣(下同)122,

    603元及利息未清償，聲請人迭次催討未果。

　㈡嗣後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留有遺產，其中不動產如

    附表一所示，而動產則未達2,000元。

　㈢然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即相對人與案外人林杉珊，渠等

    依法繼承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然渠等即於112年7月3日就

    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即協議均由相對人取得，

    債務亦然。後續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即向鈞院開具被繼承

    人遺產清冊(鈞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含聲請人債權)

    ，鈞院更於112年10月11日公示催告，使債權人可報明債權

    ，而上開財產清冊中已知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且列

    有信用卡、借款欠款。

　㈣嗣聲請人業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民

    事判決，兩造間確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相對人於上開判決

    亦坦言被繼承人積欠聲請人款項。

　㈤然相對人既於112年7月間即知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如

    上，竟陸續於113年4月12日、11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日

    、113年8月1日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為處分，設定最高限額

    抵押權、抵押權等。

　㈥嗣聲請人就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皆聲請強制執行，但附表編號1

    、2不動產部分，縱使鑑價高達約1,000萬元許，但因相對人

    設定諸多最高限額抵押權等，並無拍賣實益，更致眾多被繼

    承人之債權人均無法受償。又附表一編號3、4部分亦經臺東

    地方法院執行處鑑價，其鑑價價格亦不足以清償相對人所設

    定之抵押權，該不動產亦會落在拍賣無實益之結果。

　㈦可知相對人之上開大量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等行為

    明顯係為逃避聲請人追索且為避免不動產遭拍賣所為之惡意

    處分，該當民法第1163條第3款之要件等語。

　㈧並聲明：相對人不得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之利

    益。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提出何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

　㈠按「繼承人隱匿遺產情節重大，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

    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

    處分者，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民法

    第1163條固有明文。惟所謂「隱匿遺產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

    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債權人之權利而為處分遺產」，

    非僅以繼承人有該等客觀事實存在為已足，尚須其明知被繼

    承人有該遺產，且主觀上有隱匿遺產、虛偽記載之故意或詐

    害債權人權利之意圖，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

    第172號裁定參照)。是本院自應判斷相對人所為，是否其客

    觀行為主觀意思，具有民法第1163條所規範行為要件，以作

    為是否使相對人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利益。　

　㈡聲請人上開主張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

    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

    簡字第4號民事簡易判決暨確定證明書、本院112年度司繼字

    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被繼承人遺產清冊、本院執行命令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等件為證，並有戶役政資

    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親等關聯(二親等)、財政部中

    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5年3

    月2日中興地所四字第1150002097號函檢附土地申請書相關

    資料、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15年2月26日豐地一字第1150

    001665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關資料、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

    115年3月3日甲地一字第1150001384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關

    資料、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

    150001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在

    卷可稽。依上開資料可知，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後

    ，所留遺產動產部份僅存款共計1,212元(計算式：114+63+3

    60+57+387+225+6)，顯然低於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122,603

    元，而不動產部份則如附表一所示。再者，相對人與案外人

    林杉珊本諸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地位，旋即於112年7月3日達

    成遺產分割協議，被繼承人所遺產如附表一不動產均由相對

    人所取得，且約定債務亦由相對人負擔，附表一不動產亦經

    移轉為相對人單獨所有，亦有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

    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在卷可稽

    。甚且，於112年7月31日已開具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並向本

    院陳報，經本院於112年10月11日以112年司繼字第3138號陳

    報遺產清冊事件准予備查在案，並依法進行公示催告程序，

    所開具遺產清冊內容，即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亦有

    遺產清冊、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可考

    ，又聲請人另列相對人為被告，請求清償聲請人對被繼承人

    上因信用卡、借款之債權，相對人亦同意聲請人請求，亦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簡易判決可考。由此

    可知，被繼承人遺產中之動產(存款)明顯不足以清償債權人

    之債權，而債權人需仰賴遺產中之不動產始可能滿足其債權

    等情，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向本院陳報被繼承人財產清冊

    ，使債權人可報明債權當時即已知悉無訛。

　㈢然而，相對人既然早於112年7月31日已然知悉被繼承人有包

    含聲請人在內之諸多債務未清償，竟爾於113年4月12日、11

    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日、113年8月1日，陸續將附表一

    所示之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其中附表一編

    號1、2之不動產經鑑價結果共計10,894,000元，有本院114

    年4月12日中院漢113司執未字第197691號函暨附件可參，然

    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實則經相對人陸續於113年4月12

    日即有設定6,000,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16日設定700

    ,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26日設定7,000,000元最高限

    額抵押權，共計13,700,000元(計算式：6,000,000+700,000

    +7,000,000)，有附表一編號1、2之土地、建物第一類謄本

    可參。可知附表一編號1、2不動產上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

    押權設定明顯逾越鑑定價格甚多，處分時間亦屬密集，更係

    在112年7月31日聲請人申報被繼承人遺產清冊已知悉被繼承

    人有諸多債務，需仰賴遺產中不動產部份清償情況，卻仍為

    之。復斟酌附表一編號3、4之土地，經鑑定價格分別為1,50

    8,000元、1,190,900元，共計2,698,900元(計算式：1,508,

    000+1,190,900)，有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5年2月

    11日東院若114司執助黃字第5號函可參，惟相對人就附表一

    編號3、4土地即於113年4月12日設定500,000元普通抵押權

    ，又於113年8月1日設定3,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

    3,500,000元(計算式：500,000+3,000,000)，有上開土地一

    類謄本、臺東縣臺東市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

    字第1150001495號函所附資料可參。顯見附表一編號3、4土

    地，亦有如上開聲請人申報遺產清冊後，設定高額普通抵押

    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顯逾上開土地價值，設定時間亦屬密

    集，並且總體觀之，附表一不動產總價係13,592,900(計算

    式：10,894,000+2,698,900)，而相對人相應對附表一不動

    產設定之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額度共17,200,000元

    (計算式：13,700,000+3,500,000)，上開抵押權設定額度，

    顯高於附表一不動產價值，客觀上已令聲請人無從取償，害

    及聲請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權，佐以相對人係知悉聲請人債

    權在先，但後續卻密集時間內陸續設定上開普通抵押權、最

    高限額抵押權等情有密集處分之情，主觀足認有詐害債權人

    權利之意圖，依據民法第1163條第3款規定，相對人即不得

    主張被繼承人有關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限定繼承之利

    益。

　㈣準此，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主張相對人不得享有對被繼承

    人限定繼承之利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請求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

    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方星淵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誤。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

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財產內容 權利範圍或價值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60.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2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號房屋(臺中市○○區○○路000號) 權利範圍：1/3  3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面積：150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4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面積：119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家聲字第6號
聲  請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戴振文  
            謝宇森  
相  對  人  林宏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得主張限定繼承利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林宏修不得對於被繼承人林資原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之利益。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下列繼承事件，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轄：一、關於遺產清冊陳報事件。二、關於債權人聲請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事件。三、關於拋棄繼承事件。四、關於無人承認之繼承事件。五、關於保存遺產事件。六、關於指定或另行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七、關於其他繼承事件」，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被繼承人林資原(下稱被繼承人)之限定繼承人，其意圖詐害聲請人，亦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故依民法第1163條規定，聲請裁定命相對人不得享有限定繼承之利益，此核屬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第7款所規定之「關於其他繼承事件」，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轄。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於民國112年6月7日死亡時，住所在臺中市，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是本件應專屬於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繼承人生前向聲請人請領信用卡及申辦信用貸款使用，被繼承人卻未依約繳款，致積欠聲請人共計新臺幣(下同)122,603元及利息未清償，聲請人迭次催討未果。
　㈡嗣後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留有遺產，其中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而動產則未達2,000元。
　㈢然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即相對人與案外人林杉珊，渠等依法繼承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然渠等即於112年7月3日就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即協議均由相對人取得，債務亦然。後續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即向鈞院開具被繼承人遺產清冊(鈞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含聲請人債權)，鈞院更於112年10月11日公示催告，使債權人可報明債權，而上開財產清冊中已知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且列有信用卡、借款欠款。
　㈣嗣聲請人業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民事判決，兩造間確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相對人於上開判決亦坦言被繼承人積欠聲請人款項。
　㈤然相對人既於112年7月間即知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如上，竟陸續於113年4月12日、11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日、113年8月1日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為處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等。
　㈥嗣聲請人就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皆聲請強制執行，但附表編號1、2不動產部分，縱使鑑價高達約1,000萬元許，但因相對人設定諸多最高限額抵押權等，並無拍賣實益，更致眾多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均無法受償。又附表一編號3、4部分亦經臺東地方法院執行處鑑價，其鑑價價格亦不足以清償相對人所設定之抵押權，該不動產亦會落在拍賣無實益之結果。
　㈦可知相對人之上開大量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等行為明顯係為逃避聲請人追索且為避免不動產遭拍賣所為之惡意處分，該當民法第1163條第3款之要件等語。
　㈧並聲明：相對人不得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之利益。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提出何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
　㈠按「繼承人隱匿遺產情節重大，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者，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民法第1163條固有明文。惟所謂「隱匿遺產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債權人之權利而為處分遺產」，非僅以繼承人有該等客觀事實存在為已足，尚須其明知被繼承人有該遺產，且主觀上有隱匿遺產、虛偽記載之故意或詐害債權人權利之意圖，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第172號裁定參照)。是本院自應判斷相對人所為，是否其客觀行為主觀意思，具有民法第1163條所規範行為要件，以作為是否使相對人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利益。　
　㈡聲請人上開主張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民事簡易判決暨確定證明書、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被繼承人遺產清冊、本院執行命令、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等件為證，並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親等關聯(二親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2日中興地所四字第1150002097號函檢附土地申請書相關資料、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15年2月26日豐地一字第1150001665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關資料、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3日甲地一字第1150001384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關資料、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在卷可稽。依上開資料可知，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後，所留遺產動產部份僅存款共計1,212元(計算式：114+63+360+57+387+225+6)，顯然低於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122,603元，而不動產部份則如附表一所示。再者，相對人與案外人林杉珊本諸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地位，旋即於112年7月3日達成遺產分割協議，被繼承人所遺產如附表一不動產均由相對人所取得，且約定債務亦由相對人負擔，附表一不動產亦經移轉為相對人單獨所有，亦有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在卷可稽。甚且，於112年7月31日已開具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並向本院陳報，經本院於112年10月11日以112年司繼字第3138號陳報遺產清冊事件准予備查在案，並依法進行公示催告程序，所開具遺產清冊內容，即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亦有遺產清冊、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可考，又聲請人另列相對人為被告，請求清償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上因信用卡、借款之債權，相對人亦同意聲請人請求，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簡易判決可考。由此可知，被繼承人遺產中之動產(存款)明顯不足以清償債權人之債權，而債權人需仰賴遺產中之不動產始可能滿足其債權等情，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向本院陳報被繼承人財產清冊，使債權人可報明債權當時即已知悉無訛。
　㈢然而，相對人既然早於112年7月31日已然知悉被繼承人有包含聲請人在內之諸多債務未清償，竟爾於113年4月12日、11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日、113年8月1日，陸續將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其中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經鑑價結果共計10,894,000元，有本院114年4月12日中院漢113司執未字第197691號函暨附件可參，然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實則經相對人陸續於113年4月12日即有設定6,000,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16日設定700,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26日設定7,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13,700,000元(計算式：6,000,000+700,000+7,000,000)，有附表一編號1、2之土地、建物第一類謄本可參。可知附表一編號1、2不動產上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明顯逾越鑑定價格甚多，處分時間亦屬密集，更係在112年7月31日聲請人申報被繼承人遺產清冊已知悉被繼承人有諸多債務，需仰賴遺產中不動產部份清償情況，卻仍為之。復斟酌附表一編號3、4之土地，經鑑定價格分別為1,508,000元、1,190,900元，共計2,698,900元(計算式：1,508,000+1,190,900)，有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5年2月11日東院若114司執助黃字第5號函可參，惟相對人就附表一編號3、4土地即於113年4月12日設定500,000元普通抵押權，又於113年8月1日設定3,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3,500,000元(計算式：500,000+3,000,000)，有上開土地一類謄本、臺東縣臺東市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所附資料可參。顯見附表一編號3、4土地，亦有如上開聲請人申報遺產清冊後，設定高額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顯逾上開土地價值，設定時間亦屬密集，並且總體觀之，附表一不動產總價係13,592,900(計算式：10,894,000+2,698,900)，而相對人相應對附表一不動產設定之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額度共17,200,000元(計算式：13,700,000+3,500,000)，上開抵押權設定額度，顯高於附表一不動產價值，客觀上已令聲請人無從取償，害及聲請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權，佐以相對人係知悉聲請人債權在先，但後續卻密集時間內陸續設定上開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等情有密集處分之情，主觀足認有詐害債權人權利之意圖，依據民法第1163條第3款規定，相對人即不得主張被繼承人有關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限定繼承之利益。
　㈣準此，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主張相對人不得享有對被繼承人限定繼承之利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請求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方星淵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誤。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財產內容

		權利範圍或價值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60.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2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號房屋(臺中市○○區○○路000號)

		權利範圍：1/3

		




		3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面積：150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4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面積：119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家聲字第6號

聲  請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戴振文  

            謝宇森  

相  對  人  林宏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得主張限定繼承利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林宏修不得對於被繼承人林資原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之利益。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下列繼承事件，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轄：一、關於遺產清冊陳報事件。二、關於債權人聲請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事件。三、關於拋棄繼承事件。四、關於無人承認之繼承事件。五、關於保存遺產事件。六、關於指定或另行指定遺囑執行人事件。七、關於其他繼承事件」，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被繼承人林資原(下稱被繼承人)之限定繼承人，其意圖詐害聲請人，亦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故依民法第1163條規定，聲請裁定命相對人不得享有限定繼承之利益，此核屬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1項第7款所規定之「關於其他繼承事件」，揆諸前揭規定，應專屬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管轄。經查：本件被繼承人於民國112年6月7日死亡時，住所在臺中市，有其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是本件應專屬於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繼承人生前向聲請人請領信用卡及申辦信用貸款使用，被繼承人卻未依約繳款，致積欠聲請人共計新臺幣(下同)122,603元及利息未清償，聲請人迭次催討未果。

　㈡嗣後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留有遺產，其中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而動產則未達2,000元。

　㈢然被繼承人之法定繼承人，即相對人與案外人林杉珊，渠等依法繼承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然渠等即於112年7月3日就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即協議均由相對人取得，債務亦然。後續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即向鈞院開具被繼承人遺產清冊(鈞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含聲請人債權)，鈞院更於112年10月11日公示催告，使債權人可報明債權，而上開財產清冊中已知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且列有信用卡、借款欠款。

　㈣嗣聲請人業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民事判決，兩造間確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相對人於上開判決亦坦言被繼承人積欠聲請人款項。

　㈤然相對人既於112年7月間即知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如上，竟陸續於113年4月12日、11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日、113年8月1日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為處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等。

　㈥嗣聲請人就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皆聲請強制執行，但附表編號1、2不動產部分，縱使鑑價高達約1,000萬元許，但因相對人設定諸多最高限額抵押權等，並無拍賣實益，更致眾多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均無法受償。又附表一編號3、4部分亦經臺東地方法院執行處鑑價，其鑑價價格亦不足以清償相對人所設定之抵押權，該不動產亦會落在拍賣無實益之結果。

　㈦可知相對人之上開大量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等行為明顯係為逃避聲請人追索且為避免不動產遭拍賣所為之惡意處分，該當民法第1163條第3款之要件等語。

　㈧並聲明：相對人不得對於被繼承人之遺產享有限定繼承之利益。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並未提出何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

　㈠按「繼承人隱匿遺產情節重大，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者，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利益」，民法第1163條固有明文。惟所謂「隱匿遺產或在遺產清冊為虛偽記載情節重大，或意圖詐害債權人之權利而為處分遺產」，非僅以繼承人有該等客觀事實存在為已足，尚須其明知被繼承人有該遺產，且主觀上有隱匿遺產、虛偽記載之故意或詐害債權人權利之意圖，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簡抗字第172號裁定參照)。是本院自應判斷相對人所為，是否其客觀行為主觀意思，具有民法第1163條所規範行為要件，以作為是否使相對人不得主張民法第1148條第2項利益。　

　㈡聲請人上開主張事實，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民事簡易判決暨確定證明書、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被繼承人遺產清冊、本院執行命令、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函等件為證，並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親等關聯(二親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2日中興地所四字第1150002097號函檢附土地申請書相關資料、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15年2月26日豐地一字第1150001665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關資料、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3日甲地一字第1150001384號函及抵押權登記相關資料、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在卷可稽。依上開資料可知，被繼承人於112年6月7日死亡後，所留遺產動產部份僅存款共計1,212元(計算式：114+63+360+57+387+225+6)，顯然低於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122,603元，而不動產部份則如附表一所示。再者，相對人與案外人林杉珊本諸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地位，旋即於112年7月3日達成遺產分割協議，被繼承人所遺產如附表一不動產均由相對人所取得，且約定債務亦由相對人負擔，附表一不動產亦經移轉為相對人單獨所有，亦有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及土地相關登記資料(含遺產分割協議書)在卷可稽。甚且，於112年7月31日已開具被繼承人之遺產清冊並向本院陳報，經本院於112年10月11日以112年司繼字第3138號陳報遺產清冊事件准予備查在案，並依法進行公示催告程序，所開具遺產清冊內容，即有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之債權，亦有遺產清冊、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3138號公示催告公告可考，又聲請人另列相對人為被告，請求清償聲請人對被繼承人上因信用卡、借款之債權，相對人亦同意聲請人請求，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北簡字第4號簡易判決可考。由此可知，被繼承人遺產中之動產(存款)明顯不足以清償債權人之債權，而債權人需仰賴遺產中之不動產始可能滿足其債權等情，相對人於112年7月31日向本院陳報被繼承人財產清冊，使債權人可報明債權當時即已知悉無訛。

　㈢然而，相對人既然早於112年7月31日已然知悉被繼承人有包含聲請人在內之諸多債務未清償，竟爾於113年4月12日、113年7月16日、113年7月26日、113年8月1日，陸續將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抵押權。其中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經鑑價結果共計10,894,000元，有本院114年4月12日中院漢113司執未字第197691號函暨附件可參，然附表一編號1、2之不動產，實則經相對人陸續於113年4月12日即有設定6,000,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16日設定700,000元普通抵押權、113年7月26日設定7,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13,700,000元(計算式：6,000,000+700,000+7,000,000)，有附表一編號1、2之土地、建物第一類謄本可參。可知附表一編號1、2不動產上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明顯逾越鑑定價格甚多，處分時間亦屬密集，更係在112年7月31日聲請人申報被繼承人遺產清冊已知悉被繼承人有諸多債務，需仰賴遺產中不動產部份清償情況，卻仍為之。復斟酌附表一編號3、4之土地，經鑑定價格分別為1,508,000元、1,190,900元，共計2,698,900元(計算式：1,508,000+1,190,900)，有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115年2月11日東院若114司執助黃字第5號函可參，惟相對人就附表一編號3、4土地即於113年4月12日設定500,000元普通抵押權，又於113年8月1日設定3,000,000元最高限額抵押權，共計3,500,000元(計算式：500,000+3,000,000)，有上開土地一類謄本、臺東縣臺東市地政事務所115年3月4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50001495號函所附資料可參。顯見附表一編號3、4土地，亦有如上開聲請人申報遺產清冊後，設定高額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顯逾上開土地價值，設定時間亦屬密集，並且總體觀之，附表一不動產總價係13,592,900(計算式：10,894,000+2,698,900)，而相對人相應對附表一不動產設定之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額度共17,200,000元(計算式：13,700,000+3,500,000)，上開抵押權設定額度，顯高於附表一不動產價值，客觀上已令聲請人無從取償，害及聲請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權，佐以相對人係知悉聲請人債權在先，但後續卻密集時間內陸續設定上開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等情有密集處分之情，主觀足認有詐害債權人權利之意圖，依據民法第1163條第3款規定，相對人即不得主張被繼承人有關民法第1148條第2項所定之限定繼承之利益。

　㈣準此，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主張相對人不得享有對被繼承人限定繼承之利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請求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方星淵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誤。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書記官　 鄒明家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財產內容 權利範圍或價值 備註 1 土地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60.96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2 建物 臺中市○○區○○段000○號房屋(臺中市○○區○○路000號) 權利範圍：1/3  3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面積：15080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4 土地 臺東縣○○鄉○路○段000地號(面積：11909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1/3  

 

　　　　　　　　　　　　　　　　　　　



